兴安县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申请表  

	申请人

信息
	出租方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代理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承租方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代理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证件号码
	

	房屋信息
	房屋坐落                 
	           

	
	不动产权属证（或其他权属证明）
	
	出租面积
	

	
	申请人确认申请房屋是否存在以下情况：（是请在以下勾选，无则填写否）

口被公告拆迁（征收）范围  口违法建筑 口拆除 口异议登记 口查封 口抵押
	

	规划用途
	
	月租金
	

	租赁期限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其他约定事项
	

	    租赁当事人承诺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有效，以上情况属实，租赁期间如发生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由租赁双方当事人负责。

特此承诺       

  出租方（代理人）：                       承租方（代理人）：

       申请日期：                              申请日期：




                                    兴安县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
